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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行国际主流会计准则对于合并商誉的初始计

量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各主流会计准

则依据的理论不同。若依据实体理论，会确认全部股

权的全部商誉；而若依据母公司理论，则只会确认按

母公司持股比例计算的部分商誉。合并商誉作为不

可确指的资产无法单独转让，且其减值会影响企业

的利润。因此，依据不同理论对合并商誉进行初始计

量具有明显不同的经济后果。

我国 2006年发布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

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整体上依据实体理论，而对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依

据母公司理论[1-3]。这带来了会计准则系统内会计

处理方法逻辑的不一致。而美国会计准则则规定，不

仅企业合并整体上依据实体理论，而且对商誉的初

始计量也依据实体理论[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企

业合并整体上依据实体理论，对于商誉的初始计量，

由于没有得到理事会成员的足够支持，最后允许采

用两种备选方法（依据实体理论或母公司理论）[5]。

可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商誉初始计量的方

法有别于国际主流会计准则。这一做法尽管可以避

免依据实体理论初始计量商誉时与实际情况严重背

离的假定，即假定少数股东也会像控股股东一样支

付同样的价格购买相应的股权[6]，但必然会压低商

誉资产以及相应的利得，这或许也体现了会计准则

制定机构作为监管者的监管动机。

本文主要通过采集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

商誉数值，将其中具备条件的商誉数值转换为依据

实体理论进行初始计量的商誉数值，通过统计分析

来估算相对于依据实体理论，我国企业采用依据母

公司理论初始计量合并商誉而压低商誉的数额及其

在不同行业的分布，从而了解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依

据母公司理论初始计量商誉的经济后果，以期对相

关会计准则的修订提供现实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背景

（一）文献综述

1. 国外文献综述。

（1）关于商誉的计量和减值。Ramanna[7]认为商

誉的价值可以在减值测试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体现。

他也认同商誉的不可辨认性。为了很好地维护企业

的形象，企业应该保持商誉的价值，减少商誉减值的

影响，进而获得超额收益。Li、Shroff等[8]从商誉的减

值原因和影响角度探讨了商誉减值损失问题。

Diogenis、Gunnar[9]也考察了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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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的价值相关性及其披露问题。

（2）关于商誉盈余管理。Massoud、Raiborn[10]发

现，商誉减值主要出于人为主观判断和计量，这会导

致企业的会计信息失真和盈余管理行为。Li、Shroff
等[8]认为企业有通过不报告减值损失来进行盈余管

理的动机。Detzen、Zülch[11]利用欧洲企业并购的样本

研究了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背景下管理者的短期

现金薪酬和商誉确认金额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者的

薪酬越高，确认的企业商誉价值越高，但是这一关系

并不是线性的。此外，外文文献中未见到以依据母公司

理论或实体理论初始计量商誉为核心论题的研究。

2008年 1月 17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发布《IFRS3——企业合并》，对合并商誉的初始计

量提供了两种备选方案，既可依据实体理论，即按照

公允价值计量非控制性权益（一是按照控股股东支

付对价的相应份额推算非控制性权益的公允价值；

二是单独评估非控制性权益的公允价值。IASB倾向

于后者），也可以依据母公司理论，即按照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中非控制性权益所占比例

来计量非控制性权益。在该准则文件结论基础的第

209 ~ 216段对做出上述决定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释：

原则上，购买方应该按照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企

业合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任何被购买方的非

控制性权益。引入一种可供选择的非控制性权益的

计量方法并非 IASB的初衷，因为这会降低财务报表

的可比性。但是，上述两种方法都没能得到理事会成

员的足够支持。支持对非控制性权益采用例外方法

（两种备选方法）处理的理由主要有：一是没有充分

证据对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记录非控制性权益所产

生的边际收益进行评估；二是一般来说，按非控制性

权益的公允价值计量更具可信性（应单独对非控制

性权益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但这样做会比按享有

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来计量耗费更多的

成本。三是关于公允价值计量非控制性权益是否会

增加不恰当成本的问题，来自各个研究机构和人员

的反馈指出，“不恰当成本”这一说法在运用中不太

可能一致。

2. 国内文献综述。

（1）讨论企业合并包括商誉初始计量的理论依

据。黄世忠等[6]全面清晰地阐释了合并报表编制所

依据的所有者理论、实体理论和母公司理论的渊源、

内涵及其对应的合并报表编制实务，并对三种理论

的优劣进行了深刻的评析。刘文辉[12]分析了控制概

念与所有者理论、实体理论和母公司理论的关系。他

指出，控制概念是确定合并范围的关键。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的三种理论中，母公司理论和所有者理论虽

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合并的实质，但合并报表编制

基础并不是完全基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与被控

制的主流理论，因而其不能充分地揭示母公司因拥

有控股权而对子公司行使权利这一杠杆作用，也就

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集团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收益情

况。而只有实体理论能做到这一点。杜兴强等[13]深

入分析了目前外购商誉的构成，包括合并商誉、被并

购企业通过合并显性化的自创商誉、未确认的资产

与负债、代理问题产生的过度自信损失和估算偏差，

其中前两项为应确认的商誉。

（2）分析依据实体理论初始计量商誉面临的问

题及对策。黄世忠等[6]指出：“在主体观（实体理论）

下，子公司的整体价值是通过母公司所支付的股权

收购价格除以母公司收购的股权比例推定的。这种

推定实质上是假设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也愿意与控股

股东一样支付同样的价格购买其相应的股权。但实

际情况是，只有多数股东（母公司）才真正愿意按高

于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格购买子公司

的股权，其所支付的价格包括为了获得控制权及其

相关的财务杠杆效应而额外支付的代价。少数股东

并没有掌握控制权，当然不愿意以与控股股东一样

的价格来购买子公司的股权，其股权获得价格在大

多数情况下只是其原始投资，通常大大低于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相应份额。正因为这一推定过程

所隐含的假设与实际情况严重背离，按主体观计算

出的商誉，其合理性一直为会计学术界所质疑。”

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 1999
年发布的《企业合并和无形资产》征求意见稿中的解

释，企业合并中真正的商誉（被称为“核心商誉”）包

含两个部分：一是被合并企业现有资源带来的超额

回报；二是主并企业与被并企业的协同效应带来的

未来收益。如果商誉的第一组成部分可以被子公司

的少数股东享有，那么第二组成部分则几乎完全被

母公司所获得，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控制权的私有

收益”，而少数股东无法享有这部分收益[14]。因而在

理论上，少数股东股权的购买价格应该低于母公司

股权。诸多经验研究也表明，控制性股权转让的价格

要显著高于非控制性股权。因此，经济实体理论关于

商誉的计算原理所隐含的假设与实际情况相背离，

其合理性遭到会计学术界的质疑。张昱旻[15]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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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部商誉法更加合理。母公司为了获取控制权

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即控制溢价，而非控制性权益

没有为其所有者提供获得控制权的好处，因而对商

誉不能简单地按持股比例分配，而是要计量非控制

性权益的公允价值。但是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够完

善，市场价格尚不能合理地反映非控制性权益的公

允价值，因而暂时不能确认归属于非控制性权益的

商誉。

（3）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依据母公司理论初始计

量商誉的评析。刘永泽等[16]分析了我国企业会计准

则采用部分商誉法计量商誉的四点理由：其一，实体

理论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购买价格推算出商誉与

实际情况往往是背离的，少数股东股权的购买价格

应该低于母公司股权。其二，商誉实质上是超额支付

的合并溢价，这部分合并溢价实质上是协同效应等

无形资源的购买价格，母公司期望通过并购子公司

拥有控制权从而支配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利

用协同效应获得超额收益。但少数股东并没有采取

控股合并行为，也没有为被购买企业的协同效应等

无形资源付出任何费用，所以属于少数股东的这部

分无形资源不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故不应将其确

认为一项资产。其三，由于少数股东并没有控制权，

就不能利用被购买企业的无形资源来获取超额收

益，因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协同效应等无形资源的

价值几乎为零，因此不应该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商誉。其四，少数股东在购买股权时很可能仅仅将其

作为一项金融资产来持有，以便日后卖出以取得差

价收益，而不是想要长期持有并通过影响被购买企

业的生产经营决策等来获得超额收益，因此确认少

数股权商誉不具有实际意义。

冯卫东等[17]指出，在复杂股权结构（企业集团

母公司要通过一个或多个中间层级公司间接控制子

公司或者通过直接加间接混合方式控制子公司），企

业合并商誉在集团合并报表中应如何确认、计量和

报告，现行会计准则尚无相应规定，仅在相关的对策

建议中有提及，即：在合并财务报表中，除应确认母

公司支付对价购买的商誉外，对少数股东支付对价

购买的商誉部分及未涉及交易对价的商誉部分也应

当予以确认。其中少数股东支付对价购买的商誉部

分，即间接少数股权商誉部分，可比照母公司支付对

价购买商誉的计算方法确定；没有交易对价的商誉

部分，即直接少数股权商誉部分，如果该部分股权投

资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则按该部分股权投资

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与控制权取得日子公司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计算确定，如果不能可靠

计量该部分少数股权的公允价值，则可比照有交易

对价部分少数股权商誉的确定方法进行确定。这实

际上是建议依据实体理论初始计量商誉。

3.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我国学者对于目前实体

理论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购买价格来推算商誉的

方法的批评深刻而符合实际，这或许是我国企业会

计准则在合并商誉计量方面转而采用依据母公司理

论的主要原因。但从 IASB对商誉计量依据实体理论

或母公司理论的讨论中可以发现，IASB在采用依据

实体理论计量商誉时并非是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

购买价格来推算商誉，而是采用对于非控制性权益

单独评估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我国学者指出的

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购买价格来推算商誉方法的

缺陷，但其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国

资本市场作为新兴市场能否适用，需要通过其使用

后的经济后果来判断。

总的来看，目前文献对于初始计量商誉依据实

体理论或母公司理论的研究都是规范性的研究，缺

少基于资本市场数据针对初始计量商誉依据实体理

论或母公司理论的经济后果的相关实证研究，这正

是本文的贡献与目的所在。

（二）研究的理论背景与假设

1. 理论冲突与商誉计量信息的差异。合并商誉

初始计量方法的差异基于其所依据的理论不同。目

前相关的理论包括所有者理论、实体理论和母公司

理论。不同的理论针对的问题主要是会计主体确认

计量的要素变化与其终极所有者的关系以及应如何

理解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目的。

（1）所有者理论及其合并商誉初始计量方法。所

有者理论认为，会计主体与其终极所有者是不可分

割的整体，会计主体的要素变化是终极所有者财富

的变化。合并会计报表是为了满足母公司股东的信

息需求。当母公司合并非全资子公司的会计报表时

主张采用比例合并法。具体内容包括：企业合并形成

的资产、负债升（贬）值以及合并商誉，按母公司的持

股比例进行初始确认；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及其未

实现损益，按母公司的持股比例抵销；合并会计报表

不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所有者理论

与财务会计的主体假设不一致，且与会计准则用于

确定合并范围的控制概念相冲突，加之其忽略了企

业并购中的财务杠杆作用，因而在目前的主流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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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中已经不再被采用。

（2）实体理论及其合并商誉初始计量方法。实体

理论认为：会计主体与其终极所有者是相互分离、独

立存在的，会计主体的要素和交易、事项都独立于

终极所有者。合并会计报表是为了反映合并主体所

控制的资源，满足合并主体所有股东的信息需求。当

母公司合并非全资子公司的会计报表时主张采用完

全合并法。具体内容包括：企业合并形成的资产、负

债升（贬）值以及合并商誉应全额进行初始确认；母

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及其未实现损益应全部予以抵

销；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都应单独列入合

并报表的权益和损益要素。由于与财务会计的主体

假设和控制概念相一致，且采用单一的公允价值对

子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计价，因而实体理论

打破了比例合并法对子公司资产和负债双重计价

的局限。但实体理论的主要问题是非控制性权益的

计量。因此，实体理论现被国际上主流财务会计准则

所采用。

（3）母公司理论及其合并商誉初始计量方法。母

公司理论折衷了所有者理论和实体理论。在合并会

计报表目的方面，母公司理论认为合并会计报表是

为了满足母公司股东的信息需求。在报表要素合并

方法方面，采纳了实体理论所主张的控制观；在少数

股东权益确认方面，对于所有者理论和实体理论的

方案均持反对意见；在商誉确认方面，考虑到商誉的

不确定性较大，完全秉承了所有者理论的稳健惯例，

采用部分商誉法；在消除集团公司间交易及其未实

现损益方面，又认同了实体理论的做法。母公司理论

作为所有者理论和实体理论的折衷和修正，继承了

所有者理论和实体理论的优点，克服了这两种极端

的合并观念固有的局限性，因而曾在国际主流财务

会计准则中被广为采用。然而，折衷和修正也使母公

司理论丧失了独立且自成体系的理论基础，特别是

母公司理论因其双重计价基础（成本与市价）而受到

批评。目前，国际主流财务会计准则已逐渐弃用母公

司理论，转而采用实体理论。

2. 我国商誉会计准则规定适用性的实证判断。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面趋同

的背景下，在合并会计中整体上依据实体理论，包

括：企业合并形成的资产、负债升（贬）值全部予以确

认；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及其未实现损益全部予以

抵销；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母公司未实际拥有的所

有者权益反映为少数股东权益，作为合并所有者权

益单独列示；少数股东损益纳入合并净收益。但是，

在合并商誉初始计量的方法选择上，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选择了依据母公司理论。这种做法既不违背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面趋同的大原则，又可以避免

依据实体理论计量合并商誉存在的问题，或许还可

以满足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压低商誉资产的意愿。但

这种做法使得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合并会计处理出

现了逻辑上的不一致。

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在

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合并商誉下，目前我国上市公

司已经累计了近3000亿元的合并商誉。这些商誉资

产不可能像其他绝大多数资产那样单独转让，只能

进行减值处理。而减值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且减

值本身也包含大量不确定因素。未来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如果采用目前国际主流财务会计准则体系所依

据的实体理论对合并商誉进行初始计量，无疑会增

加企业合并商誉。因此，本研究构建如下研究假设：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依据母公司理论初始计量合

并商誉大幅降低了企业合并商誉数值。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10 ~ 2015年六个年度的A股上市公

司共计15410家（2010 ~ 2015年分别为2348家、2434
家、2469家、2499家、2736家、2924家）为样本进行研

究，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新

浪财经、巨潮资讯网等。通过手工逐家分析采集数

据，其中形成商誉差异（存在商誉值并且形成商誉的

合并为非 100%控股）的为有效样本，共计 3571家
（2010 ~ 2015年分别为335家、397家、404家、718家、

820家、897家）。

（二）研究设计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非同一控制下

控股合并的抵销分录（依据母公司理论）为：

借：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

合并商誉（支付对价公允价值-子公司净资

产公允价值×母公司持股比例）

贷：长期股权投资（支付对价公允价值）

少数股东权益（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

值×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本研究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合并商誉的数额

（依据母公司理论）转换为依据实体理论完全商誉法

计量的合并商誉数额，以供实证研究。



□·66·财会月刊2019. 03

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合并商誉=支付对价公允价

值-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母公司持股比例

实体理论计量的合并商誉=支付对价公允价

值/母公司持股比例-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

得：实体理论计量的合并商誉=母公司理论计

量的合并商誉/母公司持股比例

对涉及的变量进行合理设计是保证研究具有可

信成果的前提，所以各变量设计如下：

母公司理论计量与实体理论计量合并商誉的差

异=实体理论计量的合并商誉-母公司理论计量的

合并商誉

第 j家公司的合并商誉按不同方法计量的差异

=第 j家公司按实体理论计量的合并商誉-第 j家公

司按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合并商誉

合并商誉按不同理论计量的差异均值=（∑第 j
家公司的商誉按不同理论计量的差异）/n

其中，n为公司家数。因本研究要分析依据实体

理论计量的合并商誉导致的合并商誉增加以及对总

资产的影响，所以还要计算以下两个比率：

比率 1=本次统计分析各年年报调增合并商誉

值/各年年报全部合并商誉总额

比率 2=本次统计分析各年年报调增合并商誉

值/各年年报全部资产总额

四、统计结果分析

（一）样本统计

表 1显示，2010 ~ 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

存在合并商誉，且合并商誉中非100%控股的样本公

司呈递增趋势，其中2013年增加得最多，达314家。

为了对我国企业依据母公司理论初始计量商誉

压低合并商誉的数额在不同行业的分布进行统计分

析，首先对样本的行业分布进行统计，见表 2。结果

显示，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存在合并商誉，且合并商

誉中非 100%控股的样本公司最多的是制造业样本

（占比 49.85%），这主要和上市公司总量中制造业所

占的比重较高有关；信息技术业的样本占比为

10.64%；样本中最少的是金融业，仅占 1.34%。除制

造业外，其他行业样本的分布较为分散。

表3显示，从样本公司的上市地来看，在深交所

上市的公司占比达 66.76%，这与深交所有更多科技

型创新型企业有关。

从表 4对样本的行业和年度的统计情况来看，

制造业样本在六年中均占比最高。总体而言，大多数

行业的样本在六年中逐渐增多。其中，建筑业和金融

业样本在2013年的增长趋势最为明显。

（二）母公司理论与实体理论初始计量合并商誉

的差异统计

表 5显示，本研究的样本总计 3571家，对 3571
家样本的商誉按照母公司理论和实体理论统计之

后，发现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的累计商誉总数约为

行业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总计

样本（家）

90
120
1780
202
102
120
380
260
48
176
140
63
90

3571

百分比

2.52%
3.36%
49.85%
5.66%
2.86%
3.36%
10.64%
7.28%
1.34%
4.93%
3.92%
1.76%
2.52%

100.00%

累加百分比

2.52%
5.88%
55.73%
61.39%
64.25%
67.61%
78.25%
85.53%
86.87%
91.80%
95.72%
97.48%
100.00%

-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总计

样本（家）

335
397
404
718
820
897
3571

百分比

9.38%
11.12%
11.31%
20.11%
22.96%
25.12%
100.00%

累加百分比

9.38%
20.50%
31.81%
51.92%
74.88%
100.00%

-

表 1 样本的年度分布统计

注：A：农、林、牧、渔业；B：采掘业；C：制造业；D：电
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E：建筑业；F：交通运输、仓
储业；G：信息技术业；H：批发和零售贸易；I：金融业；J：房
地产业；K：社会服务业；L：传播与文化产业；M：综合类。
下同。

表 2 样本的行业分布统计

上市地

上海

深圳

总计

样本（家）

1187
2384
3571

百分比

33.24%
66.76%

1

累加百分比

33.24%
100.00%

-

表 3 样本的上市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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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5.86亿元，而依据实体理论计量的累计商誉总数

约为10095.07亿元，两者差异较大，约3249.21亿元。

表 6列示了各年度样本的数量、两种理论下的

商誉及其差异额、差异百分比。从差额值的绝对数来

看，除2011年外均逐年递增，2015年最大；从差异额

的相对数来看，2011年差异额百分比最大，其次为

2010年，2015年排第三。

表 7列示了各行业样本的数量、两种理论下的

商誉及其差异额、差异百分比。从差异额的绝对数来

看，制造业的差异总额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样

本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金融业，第三是信息技术

业；从差异额的相对数来看，金融业差异额的百分比

达到了 73.41%，位列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建筑业，

第三是交通运输、仓储业。

表8列示了差异额按年度统计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其中，差异额的均值、中位数和最大值除2011年
外均呈逐年递增趋势。

表9列示了差异额按行业统计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整体来看，各行业差异额的均值存在很大的差

异。其中：金融业差异额的均值、中位数和最大值均

位列第一；差异额均值位列第二的是交通运输、仓储

业，第三是建筑业；差异额中位数中交通运输、仓储

业和综合类并列第二；差异额最大值的第二名是综

合类，第三名是制造业。

表 10列示了比率 1和比率 2的统计分布结果。

其中：比率 1的均值为 75.68%，中位数为 46.15%，四

分位距为 71.72%；比率 2的均值为 0.88%，中位数为

0.14%，四分位距为0.7%。

五、统计结果检验

（一）统计检验方法

本文以 3571家存在合并商誉且合并商誉形成

于非 100%控股的企业为样本，采用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针对依据不同理论计量对合并商誉差异影

响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1~表17。
（二）检验结果分析

将3571家样本分为两组，一组为依据母公司理

论计量的商誉值（GOODWILL1），另一组为依据实

体理论计量的商誉值（GOODWILL2）。假设如下：

H0：P（GOODWILL1>GOODWILL2）=
P（GOODWILL1<GOODWILL2），即依据母公司理

论计量的商誉值大于依据实体理论计量的商誉值的

概率=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商誉值小于依据实体

理论计量的商誉值的概率，说明GOODWILL1与
GOODWILL2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H1：P（GOODWILL1>GOODWILL2）≠
P（GOODWILL1<GOODWILL2），即依据母公司理

论计量的商誉值大于依据实体理论计量的商誉值的

概率≠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商誉值小于依据实体

理论计量的商誉值的概率，说明GOODWILL1与
GOODWILL2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11显示，Z 值为-42.367，P 值为 0，在 1%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实体理论与母公司理论下商誉

值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商誉

值显著小于依据实体理论计量的商誉值。可见，现

行会计准则依据母公司理论来计量商誉降低了商

誉值。

从表 12中依据实体理论与母公司理论计量的

商誉差异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来看，在13
个行业中，两种理论下商誉差异的卡方值为40.617，

行业

年度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总计

2010

6
10
177
16
9
12
28
29
1
25
10
3
9

335

2011

7
9

213
21
10
10
46
24
3
20
14
10
10
397

2012

7
12
205
22
8
11
46
32
2
19
19
10
11
404

2013

15
22
392
29
18
19
82
43
14
22
31
13
18
718

2014

25
28
396
48
22
28
86
50
15
42
43
14
23
820

2015

30
39
397
66
35
40
92
82
13
48
23
13
19
897

总计

90
120
1780
202
102
120
380
260
48
176
140
63
90

3571

统计量

样本（家）

母公司理论计量商誉总数（元）

实体理论计量商誉总数（元）

差异额（元）

差异百分比

统计值

3571
684585577113.95
1009506708652.02
324921131538.07

47.46%

表 4 样本的行业和年度统计 单位：家

注：差异百分比=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与实体理论计量
的商誉差异额/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商誉总数，下同。

表 5 两种理论下商誉的计量差异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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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为0.000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不同行业

的检验中，依据实体理论与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商誉

差异非常显著。即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商誉对各

个行业均存在很大的影响，显著降低了商誉值，并且

这种差异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

从表 13 中不同年度上市公司的商誉差异的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来看，在六个年度中，

两种理论下商誉差异的卡方值为 12.413，P 值为

0.0321，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依据实体理论与

母公司理论计量的商誉数对各年度都存在很大的影

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年度也不同。

从表 14中比率 1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

果来看，比率 1 差异的卡方值为 31.025，P 值为

0.003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同行业的比率1

统计量

样本（家）

母公司理论计
量商誉总数

实体理论计量
商誉总数

差异额

差异百分比

年 度

2010
335

28905277234.44

45514840121.82

16609562887.38
57.46%

2011
397

23766527717.39

38451610822.73

14685083105.34
61.79%

2012
404

35772057379.50

53581943154.44

17809885774.94
49.79%

2013
718

139170731923.28

198889594544.84

59718862621.56
42.91%

2014
820

167004878307.94

238667513453.81

71662635145.87
42.91%

2015
897

289966104551.40

434401206554.38

144435102002.98
49.81%

六年差异
总体情况

3571

684585577113.95

1009506708652.02

324921131538.07
47.46%

行业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总计

母公司理论计量商誉总数

2232432159.90
27913362871.80
253359715908.99
97285962045.00
13819732384.50
20219832685.00
60099476930.16
34956943357.60
112884000000.00
12651195981.00
10687846119.00
22906825794.00
15568250877.00
684585577113.95

实体理论计量商誉总数

3739705424.70
33945212497.20
385120548478.62
107754140520.00
23754972320.40
32592861099.00
90135960316.20
51336507630.90
195756000000.00
17130933165.00
14700429807.00
29978390586.00
23561046807.00

1009506708652.02

差异额

503350784.60
6031849625.40

131760832569.63
10468178475.00
9935239935.90
12373028414.00
30036483386.04
16379564273.30
82872000000.00
4479737184.00
4012583688.00
7071564792.00
7992795930.00

323917209057.87

差异百分比

22.55%
21.61%
52.01%
10.76%
71.89%
61.19%
49.98%
46.86%
73.41%
35.41%
37.54%
30.87%
51.34%
47.32%

样本（家）

90
120
1780
202
102
120
380
260
48
176
140
63
90

3571

统计量

差异均值

差异中位数

差异上四分位数

差异下四分位数

差异四分位距

最大值

最小值

年 度

2010
49580784.74
5484329.68
1083912.88
27452961.50
26369048.63

4738000000.00
5015.92

2011
36990133.77
4315803.00
989451.10

17400000.00
16410548.90

2010000000.00
2244.67

2012
44083875.68
6022301.50
905233.98

24500000.00
23594766.03

3280000000.00
0.05

2013
83173903.37
6787976.50
1132239.00
29575000.00
28442761.00

8800000000.00
89.18

2014
87393457.49
6991615.80
1166206.17
30462250.00
29296043.83

9064000000.00
91.86

2015
161020180.60
7131448.11
1189530.29
31071495.00
29881964.71

9245280000.00
93.69

全样本

90988835.49
5865000.00
1020000.00
26520000.00
25500000.00

9245280000.00
0.05

表 6 两种理论下商誉的计量差异总体情况及按年度统计的差异情况 金额单位：元

表 7 按行业统计的两种理论与商誉的计量差异总体情况 金额单位：元

表 8 两种理论与商誉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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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从表 15 中不同年度上市公司的比率 1 的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来看，在六个年度中，

两种理论下商誉差异的卡方值为 79.582，P值为 0，
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同年度的比率1的差异

非常大。

从表 16中比率 2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

果来看，比率2差异的卡方值为101.113，P值为0，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同行业的比率 2存在非常

显著的差异。

从表17对不同年度上市公司比率2的Kruskal-
Wallis秩和检验结果来看，在六个年度中，两种理论

下商誉差异的卡方值为4.106，P值为0.4011，结果不

显著，说明不同年度比率2的差异不大。

六、研究结论

根据前述研究结果，如果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中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合并商誉依据母公司理

论计量的方法更换为依据实体理论计量，形成的两

组数据的差异是显著的。这将使 2010 ~ 2015年沪深

行业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总计

差异均值

16747480.72
50265413.55
74022939.65
51822665.72
97404313.10
103108570.10
79043377.33
62998324.13

1726500000.00
25453052.18
28661312.06
112247060.20
88808843.67
90988835.49

差异中位数

880429.12
13130000.00
5151000.00
6615500.00
3939000.00
10100000.00
8787000.00
5302500.00

161600000.00
4242000.00
7676000.00
9140500.00
10100000.00
5865000.00

差异上四分位数

494733.35
3131000.00
997738.10
1186750.00
957002.27
3030000.00
1919000.00
1515000.00
1616000.00
487646.18
808000.00
975686.26
859609.49
1020000.00

差异下四分位数

11110000.00
36360000.00
22220000.00
24240000.00
88880000.00
18180000.00
35350000.00
24240000.00
434300000.00
26260000.00
15150000.00
92415000.00
36360000.00
26520000.00

差异四分位距

10827572
33893580
21646707
23514315
89681458
15453000
34099620
23179500
441337680
26287801
14628840
93268100
36210398

25500000.00

最大值

163200000.00
265200000.00
3876000000.00
907800000.00
1836000000.00
1428000000.00
2040000000.00
1428000000.00
9245280000.00
255000000.00
265200000.00
367200000.00
8245280000.00
9245280000.00

最小值

17868.60
23.00
0.06
9.00

1231.67
0.90
0.20
0.70

547718.00
0.70
25.00
4.00
0.05
0.05

Sign
Positive
Negative

Zero
All
Z值

P值

H0：P（GOODWILL1>GOODWILL2）=P（GOODWILL1<GOODWILL2）

Obs.
0

3571
0

3571
-42.367∗∗∗

0.0000

Sum Ranks
0

1456231
0

1456231

Expected
969562.4
868854.4

0
1838416.8

比率均值

比率中位数

比率上四分位数

比例下四分位数

比率四分位距

比率1
75.68%
46.15%
15.09%
86.81%
71.72%

比率2
0.88%
0.14%
0.03%
0.73%
0.70%

表 9 按行业统计的两种理论下商誉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表 10 商誉调增数额比率的统计分布

表 11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行业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Chi-squared
P值

Obs.
90
120
1780
202
102
120
380
260
48
176
140
63
90

40.617∗∗∗
0.0001

Rank Sum
25990.62
64096.29
896527.98
89185.74
42848.16
53392.41
209005.14
116909.34
25600.98
76348.02
68436.39
37301.91
48333.72

表 12 不同行业的商誉差异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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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可以进行上述计量转换

的3571家上市公司的商誉总额增加约3249亿元，增

加比率为 47.46%，单家企业增加商誉的均值为

9098.88万元，这一增加幅度是比较大的。从这一转

换影响的行业分布来看，六年合计商誉增加值排名

为：第一是制造业（与制造业企业占样本比超过一半

有关）；第二是金融业（与金融企业单家增加商誉均

值排名第一有关）；第三是信息技术业（与信息技术

业的样本公司排名第二有关）。另外，2010 ~ 2015年
沪深交易所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可以进行上述计

量转换的 3571家上市公司转换后调增商誉比率的

均值为 75.68%，转换后调增资产的均值为0.88%。这

一影响也不可忽视。总体来看，本文的数据研究验证

了前面提出的假设：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依据母公司

理论初始计量合并商誉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合并商誉

数值。

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将我国企

业会计准则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商誉依据母

公司理论计量更换为依据实体理论计量，对上市公

司商誉资产以及整体资产配置结构均有所影响。换

言之，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中对商誉的计量相对于依据实体理论计量对企业的

行业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Chi-squared
P值

Obs.
90
120
1780
202
102
120
380
260
48
176
140
63
90

31.025∗∗∗
0.0031

Rank Sum
34356.66
50112.09
933479.01
85265.37
39850.89
53408.73
220135.38
109968.75
15957.90
71393.37
60603.81
32399.79
47044.95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Chi-squared
P值

Obs.
335
397
404
718
820
897

12.413∗∗
0.0321

Rank Sum
327219.30
348163.16
369009.56
692388.84
714768.42
719559.86

表 13 不同年度的商誉差异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表 14 不同行业的比率1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行业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Chi-squared
P值

Obs.
90
120
1780
202
102
120
380
260
48
176
140
63
90

101.113∗∗∗
0

Rank Sum
29377.02
49075.26
938031.27
64920.96
32560.95
47581.47
245291.64
107353.47
12180.33
65267.25
78794.49
38535.09
45007.50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Chi-squared
P值

Obs.
335
397
404
718
820
897

4.106
0.4011

Rank Sum
326894.58
361710.29
371797.16
676378.82
705710.23
708224.12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Chi-squared
P值

Obs.
335
397
404
718
820
897

79.582∗∗∗
0

Rank Sum
385083.71
384370.15
337221.83
630105.17
705104.74
728020.12

表 15 不同年度比率1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表 16 不同行业比率2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表 17 不同年度比率2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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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商誉具有明显的压低作用。可以认为，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中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对商誉依据母

公司理论计量相对于国际主流财务会计准则中依据

实体理论计量更加“稳健”。

七、讨论及相关建议

（一）依据实体理论初始计量合并商誉的合理性

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 9月 IASB与 FASB联合

发布的财务会计联合概念框架“有用财务信息质量

特征”将原来的可靠性改为如实反映，并引入对审慎

性概念的明确指引，但未将稳健性原则纳入其中。从

历史来看，FASB1980年 12月发布的财务会计概念

第二号公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SFAC NO.2）中
没有包括稳健性原则，IASC1989年 7月发布的《编

制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包含了稳健性原则。这一方面

是因为在目前的会计规范中公允价值等现时价值的

大量应用导致大量未实现收益被确认，稳健性原则

对会计实务的影响减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稳健性

原则与如实反映原则是矛盾的[18，19]。目前国际主流

概念框架动态是更强调如实反映，这也符合当前会

计实务发展的基本趋势。

FASB和 IASB在合并商誉的计量方法上采用或

倾向于采用依据实体理论的全部商誉法，更多的是

考虑会计准则体系的逻辑一致性（包括实体理论与

目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准则的主体与控制等重要

概念的一致、合并会计整体处理方法与合并商誉计

量方法的逻辑一致性）购买方应该按照它们在购买

日的公允价值来计量企业合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

（包括所有被购买方的非控制性权益）。我国在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对商誉初始计量依据母公司理

论，更多的是考虑现实中按照母公司控股股权的收

购价格推定计量少数股东权益缺少现实依据，或许

还涉及准则制定机构使合并商誉资产计量更加稳健

的考虑。

从理论上来讲，对于合并商誉更为合理的初始

计量方法应该是依据实体理论的全部商誉法，该方

法有利于财务会计准则体系的逻辑一致。在应用该

方法时，对于少数股东权益以单独评估的公允价值

进行计量并确认为商誉。至于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公

允价值与被购买股权公司所有者权益公允价值相应

份额的差额是否应确认为商誉的问题，可以分如下

两个阶段考虑：第一阶段为控股股东尚未公开表达

收购意愿之前形成的非控制性权益对应的上述差

额；第二阶段为控股股东公开表达收购意愿到收购

完成期间形成的非控制性权益。

在第一阶段，上述差额（溢价）是企业的获利前

景或良好的预期收益的体现，具体可包括企业拥有

的未计入财务报表的某些无形经济资源（如特殊的

技能、优秀的管理能力、垄断地位、良好声誉、高素质

的员工队伍、顾客网络等）以及其他自创商誉（获取

超额收益的有利因素）的价值。目前，对于商誉理论

界尚未有统一的定义，较为主要的观点包括超额收

益论（商誉是获取超额收益的一切有利要素和情

形）、总计价账户论（商誉是企业整体价值与单项可

辨认有形和无形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协同效应观

（商誉本质上是企业各项要素的协同效应）、无形资

源观（商誉是企业各种未入账的无形资源）。上述差

额符合目前关于商誉的主要理论定义（超额收益论、

总计价账户论和无形资源观），因此应将其确认为合

并商誉的组成部分。在第二阶段，一般被收购公司的

股价会上涨，形成非控制性权益的成本会更高。这时

非控制性权益相应的溢价不仅包括第一阶段溢价的

内涵，还包括对控股股东合并后良好前景的认可，即

协同效应的价值，可以认为在这一阶段少数股东也

为被购买企业协同效应等无形资源付出了一定的代

价。因此，这一阶段的差额（溢价）也应当确认为合并

商誉的组成部分。

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如果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商誉初始计量从依据母公司

理论改为依据实体理论，将大幅度增加我国企业的

合并商誉，并且对企业整体资产配置结构也会有所

影响。合并商誉作为不可确指的资产难于转让，且其

减值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第一，在现行财务会计概念

框架的信息质量标准体系中，相关性和如实反映是

最为主要的原则，稳健性原则相对次要。从逻辑分析

的角度来看，当主要原则与次要原则发生冲突时应

遵从主要原则。因此应更注重如实反映原则。第二，

对于依据母公司理论或实体理论的选择应注重其合

理性，包括理论层面、实务操作层面、逻辑层面。上述

分析说明依据实体理论更为合理。

（二）建议

对少数股东权益单独评估其公允价值不仅需要

相对完善的权益交易市场，而且要考虑获取信息的

成本效益问题。IASB保留依据母公司理论计量商誉

的方法恰恰是考虑了单独评估少数股东权益公允价



值的可操作性。因此，建议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在企业

合并准则的后续修订过程中，加强对少数股东权益

公允价值计量实务的研究。具体来看，应研究控股股

东尚未公开表达收购意愿之前形成的少数股东权益

的成本和控股股东公开表达收购意愿到收购完成期

间形成的少数股东权益的成本，根据不同股价及购

入股权份额加权计量少数股东权益，或者选取某些

有代表性的时间点或时间段的少数股东权益的成本

简化计量少数股东权益等。这样，既可以解决目前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计量合并商誉完全不考虑少数股东

权益公允价值的问题，又可以采用比较具有可操作

性的方法解决少数股东权益的计量问题。适时采用

依据实体理论计量合并商誉的全部商誉法，既有利

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

趋同，又有利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逻辑一致。

（三）不足

Stephen Zeff[20]定义的经济后果是指会计报告

对信息使用者决策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采用依据母公司理论初始计量合并

商誉对商誉有显著的压低作用。这会对相关企业的

商誉减值和利润包括与利润相关的财务比率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限于篇幅，本文未

就依据母公司理论或实体理论初始计量合并商誉对

于商誉减值甚至对于利润指标等产生的影响进行分

析，这样的分析将更清晰地揭示依据母公司理论或

实体理论初始计量合并商誉的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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